
1 
 

銘傳大學財金法律系學生實習實施細則 
民國 99 年 5 月 10 日系務會議通過 
民國 99 年 5 月 14 日院務會議通過 
民國 99 年 6 月 3 日教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1 年 03 月 22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民國 101 年 03 月 30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
民國 101 年 05 月 0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民國 111 年 08 月 31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
民國 111 年 11 月 17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為推動本系學生積極參與校外實習，增進理論與實務能力之整合，強化未來投入職場之就業競爭力，依

「銘傳大學國內外機構實習辦法」特訂定本細則。 

二、本系設立「實習暨就業輔導輔導委員會」，置主任委員一名，由系主任兼任； 另設委員四名，由本系大

三至大四導師及財金法律實務實習課程任課教師組成，如人數不足，則由本系專任教師充任之。實習

暨就業輔導輔導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召集之。 

實習暨就業輔導輔導委員會負責實習辦法之規劃與修訂、審查及確認實習機構資格、遴選實習學

生、督導學生實習之進行與學生實習之成績評定，以確保實習之成效。 

三、本系專業實習制度以本系「企業實習」課程實施之。 

本系學生於畢業前應選修「企業實習」課程；未選修者，應撰寫「法律畢業專題研究」報告，以符合本系專

業基本能力檢定實施細則（畢業門檻） 之要求。「企業實習」課程總計 3 學分；實習時數總計 108 小

時， 以集中於大三升大四之暑假進行為原則，惟事前經系主任核可者，得於畢業前之適當時間為

之。 

四、本系學生於提出實習申請，經本系甄選分發後，得前往校外實習。但不得以實習時數尚未完成為由，

申請延畢。 

五、實習機構以財金法律相關之政府機關、學術研究機構、公益團體、民間企業及法律事務所為原則，其實

習部門及員額由本系統一接洽安排，並簽訂實習契約；如實習機構為政府機關者，得以正式公文

代替契約之簽訂。 

學生自行接洽實習機構時，以該機構符合前項規定，並同意與本系建立長期合作關係者為限，得提

具該機構之同意書，報請系主任核可，並簽訂實習合作契約書。 

前二項之實習合作契約書或公文書，均須明確規範雙方之權利與義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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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系每學期辦理實習甄選，訂定相當期間公告實習機構、員額、時數安排及甄選標準後，開放學生檢具

申請相關表件並依實習機構選填志願，由本系實習暨就業輔導輔導委員會進行審核，並核定分發名單。

學生自行接洽實習機構經核可者，得免參加甄選，優先取得前往該機構實習之資格。 

七、本系每學期舉辦實習行前講習，包含實習機構及職務內容介紹、職場倫理、安全宣導、實習經驗分享及

其他宣導事項。實習學生未參加講習者，不得前往校外實習。 

八、財金法律實務實習課程任課教師負責實習學生之輔導與管理，於學生實習期間，應前往實習機構訪視

至少一次，並與實習學生、實習機構及其指派之實習督導保持密切聯繫，隨時掌握學生實習狀況及實習績效，

學生遭遇問題時， 應即時加以輔導並協助處理。 

九、實習學生應遵守下列規定： 

(一)實習學生應填具「家長同意書」，保證督促實習學生遵守實習相關規定， 以順利完成實習工作。 

(二)學生於實習期間仍具有學生平安保險之保障；實習乃為學習之性質，本系實習學生應自

行負擔參與實習或見習所發生之交通、飲食等費用。 

(三)實習期間屬於學校課程性質，視同一般正常上課，學生應按排定課程準時報到，請假需

附證明文件送交實習機構，請假或缺勤者，須補足所缺之時數。 

(四)學生應於指定期間內，繳交實習日誌及實習心得報告。 

(五)外籍生及僑生須檢具勞動力發展署委員會委員會發給之「工作許可證」，陸生則比照一般生，

無須工作許可證。 

違反前項規定情節重大者，得由實習輔導委員會決議撤銷其實習資格，並得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相

關規定懲處；違反情事發現於實習完成後者，並得命繳回其實習證明書。但決議前應予實習學生

適當表示意見之機會。 

十、實習成績由實習機構及財金法律實務實習課程任課教師共同評分。實習績效考核佔百分之六十，成績

由實習機構評定；實習日誌及實習心得報告各佔百分之二十，成績由財金法律實務實習課程任課

教師評定。 

十一、本細則經系、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